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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弘业股份  股票代码：600128             编号：临 2016-022 

 

江苏弘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涉及诉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法院已受理；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原告、被告；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尚未判决，暂无法判断对公

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近日，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苏爱涛文化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涛文化”）

就以下诉讼分别收到秦淮区人民法院受理通知书、玄武区人民法院传票： 

爱涛文化就与江苏紫金茂业珠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紫金茂业”）的黄金

业务合作纠纷向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爱涛文化作为第三人参与

南京梦金园珠宝首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梦金园”）诉被告紫金茂业房屋租赁

合同、保管合同纠纷一案；陈效俊、姜平、罗光显等 23 位自然人就实物黄金托

管业务纠纷向玄武区人民法院起诉紫金茂业及爱涛文化。 

 

现将爱涛文化涉及的以上诉讼事项公告如下： 

 

一、爱涛文化诉紫金茂业 

（一）基本情况 

原告：江苏爱涛文化产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国欢 

住所地：南京市中华路 50号弘业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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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一：江苏紫金茂业珠宝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剑鸣 

住所地：南京市中山陵四方城 1号 

被告二：杨剑鸣 

被告三：赵梅 

被告四：张国侨 

被告五：闻萍 

被告六：程云祥 

 

（二）诉讼的事实及请求 

1、诉讼事实和理由 

原告与被告一紫金茂业于 2012年 7月 13 日签订了《合作协议》，之后补充

签订了三份《补充协议》，根据前述协议，双方约定由原告提供实物黄金 220

公斤及黄金通道，支持被告在紫金爱涛黄金珠宝交易中心经营黄金或黄金饰品。

被告一提供专门金库作为原告的监管库，用于储存原告的黄金及黄金饰品。保险

库钥匙由原告保管。属于原告的黄金或黄金饰品当天出库后，当晚必须清点登记，

收回原告掌控的监管库。被告一需保证黄金货品每天实物库存和入库数量不低于

220公斤（不足部分需以销售款现金购买后补入）。此部分黄金或黄金饰品货权

归原告所有，且被告一保证原告投入的实物黄金及收益与被告一对外债权债务无

关，并不得将原告投入的黄金用于对外质押。合作期限为 2012年 8月 1日至 2015

年 7 月 31 日。原告仅向被告提供黄金，收取固定费用，不参与被告的经营，不

承担经营风险。 

《合作协议》签订后的三年中一直正常履行。2015 年 7 月，《合作协议》

约定的合作期限到期前，原告与被告一又签订了《黄金合作项目过渡协议》，进

一步约定了原告投入的 220公斤实物黄金及因经营需要衍生出的千足金、万足金、

K金、铂金、黄金旧料等的货权、处置权问题，且明确合作期间，原告享有资产

封库、现场抽查或抽调回公司的权利，被告一需无条件配合，且原告可以随时终

止合同。被告二、四、六系被告一的主要股东，于 2015年 7月 29日向原告出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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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函》，承诺对“黄金实物”项目及过渡协议各项内容承担连带责任，对原

告投入合作项目的黄金实物的安全负连带担保责任。被告三为被告二的配偶、被

告五为被告四的配偶。 

原告将黄金存放于被告一经营场地内的“爱涛监管库”及两个独立库中，2016

年 4 月 14 日，原告为了清点对三个金库进行封库。在原告封库后，原告发现被

告与多个第三方存在债务问题，被告及第三方围堵在库外，导致原告无法取回黄

金。 

据此，原告特诉至法院，请求法院依法终止原告与被告一的过渡协议，判令

被告履行配合义务，协助原告取回自己所有的黄金，同时，对不足 220 公斤黄金

的短少部分，按现在的市场价格，由六被告连带承担违约损失赔偿责任，并承担

原告相应的利息损失，以此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2、诉讼请求 

一、请求判令终止原告与被告一之间的《黄金合作项目过渡协议》。 

二、请求确认爱涛监管库内黄金 220公斤属原告所有，被告协助原告取回（起

诉日黄金市场价为: 264元/克，共计价值人民币 58,080,000元）。 

三、若库内黄金不足 220公斤，请求判令六被告对于上述黄金的短少部分按

市场价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并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承担原告的利息损失。 

四、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二、爱涛文化作为第三人诉梦金园 

（一）基本情况 

原告：南京梦金园珠宝首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希宝 

住所地：南京市玄武区中山门大街 9号 

 

被告：江苏紫金茂业珠宝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剑鸣 

住所地：南京市中山陵四方城 1号 



 4 

第三人：江苏爱涛文化产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国欢 

住所地：南京市中华路 50号弘业大厦 

 

梦金园诉被告紫金茂业房屋租赁合同、保管合同纠纷一案，由于该案的处理

结果与爱涛文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56条规定，爱涛文化申请以第三人身份参加诉讼，并提出独立的诉讼请求。 

 

（二）诉讼的事实及请求 

1、诉讼事实和理由 

爱涛文化与被告紫金茂业于 2012年 7月 13日签订了《合作协议》及三份《补

充协议》，约定：由爱涛文化提供实物黄金 220公斤及黄金通道，支持被告在紫

金爱涛黄金珠宝交易中心经营黄金或黄金饰品；被告提供专门金库作为爱涛文化

的监管库，用于储存爱涛文化的黄金或黄金饰品，监管库的钥匙由爱涛文化保管；

属于爱涛文化的黄金或黄金饰品出库后当晚必须清点登记，收回爱涛文化的监管

库；监管库内的黄金属于爱涛文化所有。根据上述约定，爱涛文化认为，爱涛监

管库内的黄金其所有权属于爱涛文化，由爱涛监管库内转出的 110公斤黄金应属

爱涛文化所有，应归还爱涛文化。 

因此，爱涛文化申请加入诉讼，并请求法院依法支持爱涛文化的诉讼请求。 

 

2、诉讼请求 

（1）请求确认由爱涛监管库转出的 110 公斤黄金为爱涛文化所有，并归还

爱涛文化； 

（2）诉讼费用由原、被告承担。 

 

三、陈效俊等 23 位自然人诉爱涛文化 

（一）基本情况 

原告：陈效俊、姜平、罗光显、孟兆林、沈贤芝、徐天骄、张宁、赵次英、

何平、江华山、梁宁怡、王雅琴、徐虎君、胡安兰、胡维礼、靖萍、李明、李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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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马游、严翔建、张弦、张宇琳、张平共 23人 

被告一：江苏紫金茂业珠宝有限公司 

被告二：江苏爱涛文化产业有限公司 

 

（二）诉讼的事实及请求 

1、诉讼事实和理由 

上述 23 位原告分别自 2013 年 1 月至 2016 年 2 月间，分期分次与紫金爱涛

黄金珠宝交易中心（以下简称“交易中心”）签订了《实物黄金托管单》，委托

其保管 Au9999 黄金合计 7300 克。根据《实物黄金托管单》的约定，托管期间，

交易中心根据托管产品的克重和托管时间向顾客赠送现金抵用券，限于在交易中

心使用。 

交易中心是紫金茂业和爱涛文化于 2012年8月开始的一个合作项目。其中，

紫金茂业为项目经营方，承担经营责任及相应的经营风险和相关税务责任、商品

质量责任和安全保障责任，获取经济收益；爱涛文化提供实物黄金、创意产品设

计、管理经验、购买黄金交易通道等，获取产品设计费、管理咨询费和购买黄金

手续费收入。 

2016 年，紫金茂业经营出现问题，导致交易中心无法返还上述原告托管的

黄金。原告方认为交易中心作为两被告的合作项目，两被告应共同承担返还的义

务。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将被告诉至玄武区人民法院。 

 

2、诉讼请求 

（1）请求解除《实物黄金托管单》； 

（2）请求判令两被告返还上述原告托管于交易中心的 Au9999 黄金，合计

7300克； 

（3）请求判令两被告支付原告损失：其中 9 名原告请求判令自原告托管之

日起至 2016年 7月的现金抵用券损失合计约 3.6万元；13名原告请求判令自原

告托管之日起至被告实际返还之日止的现金抵用券损失，标准每 100 克黄金每月

100元；另有 3名原告请求判令其他损失合计约 13.8万元； 

（4）请求判令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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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诉讼对公司当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上述诉讼尚未判决，目前暂无法判断对公司本期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公司将

根据诉讼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备查文件 

1、《民事起诉状》及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案件受理通知书 

2、《第三人参加诉讼申请书》及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合议庭通知书 

3、《民事诉讼状》及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传票 

 

 

 

特此公告。 

 

 

 

 

江苏弘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 7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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